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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 
一、工程概况： 

1、建设单位：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人民政府 

2、工程名称：莲上镇蔬菜高标准生产示范基地喷灌设施 

3、工程范围：给水 

4、工程地点：汕头市澄海区 

二、本项目工程量依据：根据汕头市澄海区建筑设计院的《蔬菜高标

准生产示范基地设施项目》（工程号 14045）施工图设计进行编制。 

三、套用定额依据：本项目执行清单计价，按《广东省建设工程计

价通则（2013年）》和《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（2010年）》、《工程量

清单项目计量规范》（2013-广东）。 

四、材料价格编制依据：采用汕头市澄海区 2014年第三季度人工、材

料、机械台班参考价格表，缺项部分参考市场询价计算。 

五、费用依据： 

1、按三类地区类别计算管理费；       

2、工程利润按人工费的 18%计算； 

3、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、临时设施、安全施工措施费按人工费 26.57%

计算； 

4、规费标准： 

4.1 工程排污费根据“汕府建[2010]130 号文”的规定按（分部分项

工程费+措施费+其他项目费）的 0.25%计算； 

4.2 价格调节基金根据汕府建通[2011] 51号规定按税前造价的 0.03%

计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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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防洪工程维护费按（分部分项工程费+措施费+其他项目费）的 0.1%

计算； 

4.4 建筑工程意外险按（分部分项工程费+措施项目费+其他项目费）

的 0.08%计算； 

4.5价格调节基金：按 0.03%计算； 

4.6 税金按 3.477%计算。 

六、工程其它说明： 

1、给水管及配件价格参考松亚牌； 

2、管道配件按实调整； 

3、不含土方。 

七、根据粤建价函[2007]489号文件的规定，本工程安全防护、文明施

工措施费不参与施工投标竞价。 

以上事项在实际施工中有变更时，按施工合同约定的具体条款办理。 

 

汕头市永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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